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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勞詠華

姊弟戀青年涉殺女友拖屍遊街
板車運載翻側「露屍腳」晨運女目睹大驚報警

元朗洪水橋田廈路昨晨揭發

「板車棄屍」謀殺案。一名正發

展姊弟戀的青年，涉嫌在寓所殺害年長

5歲的女友後大費周章棄屍，以被褥、

保鮮紙等重重包裹200磅屍體，放在板

車上於拂曉時推屍上路，全程被「天

眼」拍攝到行蹤。由於「屍大車小」及

道路不平，疑兇在500米棄屍途中費盡

九牛二虎之力，屍體因板車多次翻側而

跌落地面，更「露肚凸腳」而被晨運跑

步女市民發現報警。警員趕至拘捕疑

兇，元朗警區重案組在兩個現場檢獲大

批證物，正調查疑兇犯案動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理工大學
男生呂世瑜於修例風波期間在社交平台
Telegram煽暴煽仇，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
變本加厲鼓吹「港獨」，更在網上放售氣
槍及展示官員被槍殺的圖片，最終被警方
國安處拘捕。被告日前在區域法院承認煽
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國安法指定法官胡雅
文昨判刑時指，涉案TG頻道鼓吹「港
獨」，更銷售裝備及武器煽動武裝「革
命」奪權，削弱國家安全，屬於國安法的
情節嚴重類別，罪責重大，在扣減認罪量
刑後，判囚3年8個月。控方提醒，香港國
安法列明情節嚴重者須判囚5年以上10年
以下，胡官遂重新量刑，最終判被告入獄
5年。
現年25歲的被告呂世瑜為理工大學土木
工程一年級學生，於日前承認於2020年6
月30日至9月24日，在香港連同其他人煽
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旨
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不論是
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即將香港
特別行政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或
非法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
他被控的另兩項無牌管有槍械及管有攻
擊性武器罪准存檔法庭不予起訴。
胡官昨日在判刑時表示，涉案Telegram
頻道公開予大眾瀏覽，人數不設限，亦可

供群眾討論，訊息可以於短時間內廣傳。
被告是頻道其中一個管理員，犯案目的為
盡可能影響多受眾。

煽「獨」售武 官指案情嚴重
在前年香港國安法生效後，被告與另

一人推動「港獨」和「革命」，以多種方
式鼓吹暴力，包括出售武器和防護裝備，
針對的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主權，削弱了
國家安全，故案件屬情節嚴重，屬加刑因
素。閱讀涉案頻道2020年6月30日以來
的貼文，毫無疑問，被告縱容、促進、
鼓吹和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或破壞國家統
一。
胡官續說，頻道另一名管理人聲稱頻道

會繼續運作，出售酒精搓手液時揚言會捐
出收入以爭取「港獨」，與被告罪責相
同。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中，被告犯案會加
劇社會動盪風險，故罪責重大，須判刑阻
嚇，遂以5年6個月為量刑起點，在扣減認
罪量刑後，判被告入獄3年8個月。
控方代表、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

勤隨即提醒法官，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二十
一條，性質嚴重的案件，須判5年至10年
的刑期，加上有外國案例，即使在扣減量
刑折扣後，性質嚴重的案件，最低刑期要
5年。

辯方同意控方該論述，惟希望法官考慮
「整體情況」，包括被告認罪、有悔意
等，再行考慮案件性質是否屬嚴重，又稱
如量刑起點為7年半才可獲扣減三分之一
認罪折扣至最低刑期5年，但已超出區院
最高刑期7年。
胡官再考慮後表示同意控方的看法，即

根據國安法第21條判處至少5年監禁，又
認為情況沒有改變，故不會改變裁定案件
性質屬嚴重的決定。根據國安法第二十一
條，並沒有例外情況可讓法庭偏離法例就
量刑方面的要求，法官並須受法例約束，
故重新判被告入獄5年。

理大生煽分裂國家 依國安法量刑囚5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今日起實施全面禁止電子煙及加熱煙
法例，香港文匯報日前揭露在新例生效前，市面出現電子煙產品大清貨及轉
入黑市銷售。海關為打擊私煙販子囤貨供應黑市，前晚在長沙灣破獲一個電
子煙倉，檢獲約50萬支未完稅加熱煙。
香港文匯報日前派記者「放蛇」，發現不少煙民趕在禁售「死線」前，大

手入貨「煙彈」，個別店舖更特價發售電子煙機、煙酒及煙彈，務求於禁售
前清貨，有店員指過去一個月生意激增數倍，更暗示在修訂法例生效後仍有
黑市渠道向客人供貨。
海關昨日證實，不法分子近期通過空陸兩路走私電子煙及加熱煙入境，再

將貨物儲存在迷你倉或工廈貨倉內，收到訂單後再以客貨車或私家車派送，
再在公屋、港鐵站等處交收。過去一個月，海關共破獲51宗案件，其中42
宗在香港國際機場及深圳灣管制站偵破，大部分是利用郵包及空運貨物偷運
入境，小部分經陸路貨運走私，行動中堵截190萬支未完稅加熱煙、電子煙
以及煙油。
海關針對在市區儲存、分銷和販賣，在屯門、上水、長沙灣、觀塘、藍

田、土瓜灣及銅鑼灣破獲9宗案件，並拘捕9男2女（28歲至52歲），包括
兩個懷疑加熱煙儲存倉庫，扣留3輛用作分銷加熱煙的車輛，檢獲大約68萬
支懷疑未完稅的加熱煙。其中一個貨倉位於長沙灣長裕街一個工廈單位，海
關前晚11時採取行動，拘捕一名男子和截獲裝載50萬支加熱煙的客貨車。
案件仍在調查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近月海關破51宗拘11人
最近一個月，海關破獲共51宗同類案件，共檢獲260萬支未完稅加熱煙，

19萬件懷疑含尼古丁成分電子煙產品，以及5,000毫升懷疑含尼古丁電子煙
油，總值1,500萬元，應課稅值500萬元。海關強調，根據新例，任何人不
得進口、製造、售賣、推廣或為商業目的管有另類吸煙產品，違例者一經定
罪，最高可被判處罰款50,000港元及監禁6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特區政府去
年11月1日收緊抗疫措施，強制所有出入
政府公共場所人士必須使用「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在新例實施首日，警方在灣仔
入境事務大樓拘捕包括3名公務員在內的5
人，涉嫌使用虛假「安心出行」及躲避掃
描進入大樓。5人各被控一項侵入公共機
關管轄或管理的物業單位罪，昨天在東區
裁判法院首次提堂，控方透露不排除加控

其他罪行。
各被告暫時無須答辯，主任裁判官嚴舜

儀應控方要求將案押後至6月10日，眾被
告保釋候訊。
5名被告分別為莫冠恒（45歲，審計署
審計主任）、黃梓軒（29歲，入境事務助
理員）、陳國飛（34 歲，入境事務主
任）、伍敏怡（23歲，文員）及文劍偉
（28歲，運輸工人）。控罪指，5人各被

控於2021年11月1日，在灣仔告士打道7
號入境事務大樓無合法辯解或解釋而侵入
屬於公共機關，或公共機關管轄或管理的
物業單位。
眾被告獲裁判官批准以現金2萬至3萬元
保釋，保釋期間不得離港、須交出旅遊證
件、居於報稱地址、每星期向警署報到一
次，以及有住址更改便於24小時前通知警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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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安心碼闖入境大樓 5人准保釋

▶ 香港文匯報
本月27日報道
揭電子煙產品
轉入黑市。

▲海關前晚於長裕
街工廈拘捕一名男
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理大男生呂世瑜涉煽動分裂國家被判囚5
年。 資料圖片

道路不平遺血路 狼狽推屍終「穿煲」

��

舊街坊：疑兇曾被前女友欺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涉嫌殺女友

搬屍被捕的25歲姓吳疑兇，在舊街坊眼中本
性不壞，即使前女友懷疑不忠也極力維護。早
前，吳返舊居探訪舊街坊時，更曾開心分享與
案中30歲姓葉女死者發展成情侶的喜悅，詎
料昨日竟傳出吳涉殺害女友搬屍被捕，舊街坊
都深感驚訝。

案中女死者為同事

據了解，吳姓疑兇與家人原住屯門福亨
村，在認識女死者前曾經有一名女友，並在
福亨村一劏房同居，與鄰居關係融洽。
街坊凌先生表示，印象中，吳的本性不

壞，即使不時被前女友欺負也不計較，只是
間中向他「吐苦水」。凌曾見吳的前女友多
次趁他外出時帶陌生男子返家，遂向吳暗示
其女友不忠，但吳極力維護女友只是與朋友
聊天，可見對前女友非常疼愛，但最終兩人

在一年前以分手告終，吳亦搬出福亨村。
凌先生說，據他所知，吳與前女友分手後

於荃灣屠房從事運送貨物工作，與案中姓葉
女死者為同事，未幾更發展成情侶，並曾在
福亨村短暫同居。
吳早前回福亨村，曾向他透露這段新戀

情，並說與新女友於洪水橋富安花苑一間700
呎單位同居，言詞間流露喜悅。惟一段時間
後，吳向他抱怨要負責5,000元屋租，卻只得
一間房間使用，感到受委屈。凌先生覺得吳
絕不似殘暴之人，未知是否另有隱情。

▶疑兇在運屍途中整理
搖搖欲墜的屍體，被女
途人用手機拍下及報
警。 網上圖片

▲姓吳疑兇。

◆◆姓葉女死者姓葉女死者。。

◀疑兇由推變拉屍
體。

閉路電視截圖

疑兇的500米運屍路可謂
「舉步維艱」。為掩人耳
目，他用被褥、紙皮及保鮮
紙重重包裹屍體，但因屍體
又大又重，放在半米見方的

板車上，屍體會碰到地面而難以推行，故疑兇
加上一張單座沙發墊高屍體，但在疊高後屍體
擺放變得不穩，結果疑兇運屍途中費時費力，
板車數次因路面不平而翻側，令屍體跌出路面
及露出肚及腳，最終被女途人揭穿。
據沿途的閉路電視片段，疑兇推着載屍板車

由富安花園大閘步出，繼而向右轉田廈路沿行

人路前行，途中曾有踩單車市民和車輛經過，
都無發現有異樣。

途人：與疑犯四目交投「都好驚」
由於行人路不時有阻止單車通過的鐵柱，以及

在貨場門外有上下斜坡，路面凹凸傾斜，令板車
多次傾側和翻車。疑兇不斷轉換動作平衡板車，
又要將屍體扶上車固定和整理散亂的包屍布後再
前行，如此停停走走，途中不時要停下休息。
最後，疑兇行經田廈路70號埃索油站對開

時，被晨運女市民揭發。目擊者應女士表示，
她風雨不改每朝早跑步，因現場早上罕見有人

送貨，故特別留意推車
男子，「男子拖拖
吓，跌咗出嚟，
佢又塞返入去，
繼續拖。」
她坦言，自己

初 時 還 不 以 為
意，突然疑兇推行
的東西中露出一雙
腳，又見到露出人體腹部
「白白哋色，並且凸起」，懷疑有一具屍體，
連忙用手機遠遠拍攝對方，並通知丈夫報警，
「應該是腳包不實，之後跌出來，疑犯又拉上
去。」當時，她與疑犯四目交投，事後想起
「都好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重案組探員檢走
運送屍體的板車及
用來墊高屍體的單
人沙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涉案疑兇姓吳（25歲），無業，女死者葉×清（30歲），體重約200
磅。據悉，葉女為疑兇新女友，案發前於洪水橋新生村100號富安花

苑一單位租屋同居。姓吳疑兇涉嫌謀殺，被通宵扣查。
消息指，疑兇被捕後不合作，其犯案動機未明。

女屍頭有傷痕以保鮮紙包裹
警方表示，女死者被發現時身穿灰色衫及黑色長褲，屍體外部由被褥等
包裹，頭部被保鮮紙包住，肩膊以下位置至雙腳以及雙手被透明膠紙捆
綁，僅露出雙腳及小部分腹部。女死者後腦有約一厘米傷口，衣服染有血
跡，手部及左肩膊有瘀傷，雙腿有灼傷痕跡，屍身已經發脹，相信死去有
一段時間，死因有待進一步驗屍確定。

沿途不同「天眼」拍下行蹤
昨日清晨近6時，疑兇將女友屍體重重包裹，放在一張單座位沙發上，
連屍帶沙發再放上一個小板車，從寓所推出馬路，沿田廈路往青山公路方
向前往找垃圾站棄屍，沿途被不同的「天眼」拍攝到行蹤。由於屍體非常
沉重，吳一路氣喘吁吁，多次需要停下休息。更因路面凹凸不平，板車數
度失平衡翻側，屍體跌出路面，更流出血跡和屍水。
疑兇不停整理包裹屍體的被褥等，全程狼狽不堪，最終在田廈路70號埃

索油站附近，板車又傾側，屍體露出雙腳和腹部，被跑步經過的姓應女街
坊揭發，大驚通知丈夫報警。
警方衝鋒車接報趕至現場，證實板車上為一具女性屍體，遂在現場拘捕
疑兇。元朗警區重案組探員和鑑證科人員到場取證，又一度到疑兇的屯門
福亨村舊居調查，其後才發現洪水橋富安花苑案發第一現場。
警方發現疑兇由住所至被拘捕地點相隔500米，途經兩個垃圾站，但他
未有棄屍在上址，估計有人試圖將屍體運到更遠的地方。據了解，警方在
現場的閉路電視中發現其他線索，不排除案件別有內情。

◆◆應女士應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